
　 　

华南师范大学奖助学主要措施

　 　 一、奖助学金
１． 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 国家奖学金约 ６０ 名， 每人 ８０００ 元；

国家励志奖学金约 １２００ 名， 每人 ５０００ 元； 国家助学金约 ５０００ 名， 每人 ３０００ 元。
２． 台湾、 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 奖学金分三等， 一等 ５０００ 元， 二等 ４０００ 元， 三

等 ３０００ 元。
３． 学年评优奖学金。 奖励比例约占学生总人数的 ２５％ ， 奖学金分三等， 分别为： 普

通专业 ２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５００ 元； 艺术类专业 ４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４． 学生创新奖。 奖励取得优秀成果获显著成绩的学生， 奖金 ３００ 元至 ３０００ 元不等，

人数不限。
５． “为了明天” 师范生课堂教学优秀奖、 师范生多媒体课件制作大赛奖、 大学生基本

教学技能竞赛奖等技能竞赛奖项。
６． 社会奖助学金。 社会各界在我校设立了 “章文晋奖学金”、 “叶圣陶奖学金”、 “新

长成助学金”、 “仲明助学金”、 “烛光助学会”、 “蓝天助学金” 等多种奖助学金， 资助额
度为 １０００ － ３０００ 元不等， 资助年限 １ － ４ 年不等。
７． 新生专项助学金。 新生专项助学金用以资助考入我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第一

年全部或部分学费， 资助额度 １０００ － ６０００ 元不等， 按一定的比例确定资助人数。
８． 其它专项助学金。 目前设立的专项助学金包括短期对外交流、 “４ ＋ １ ＋ ２” 研究生

培养、 “三支一扶” 计划、 西部志愿者、 山区志愿者、 大学生应征入伍、 少数民族学生助
学金等项目， 资助金额 ５００ － １０００ 元不等。

　 　 二、其他助学措施
１． 国家助学贷款。 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额度 ８０００ 元。
２． 勤工助学。 学校推荐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校内外勤工助学活动。
３． 临时困难补助。 学校对因临时出现重大困难的学生给予的困难补助。
４． 绿色通道。 学校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开通 “绿色通道”， 暂免收其学费， 确

保其顺利报到注册、 入学， 入学之后再根据具体的家庭经济状况， 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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